
通过明星、 网红带货实现流量变现， 是

不少商家的生财策略， 但未经明星、 网红同

意， 擅自使用其肖像、 姓名蹭热度， 则触犯

了法律红线。

近日，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

“口红一哥” 李佳琦诉佳琦影视文化发展 （杭

州） 有限公司、 美腕 （杭州）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两被告被

判立即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16 万

元。

李佳琦是一位知名美妆博主， 为美腕

（上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签约达人，

在抖音、 微博、 淘宝和小红书等平台拥有高

曝光率和数千万粉丝， 被称为“口红一哥”。

公众所熟知的“佳琦全球严选” 淘宝店铺由

李佳琦和其签约公司共同运营。

超强的带货能力和较高社会知名度， 使

得李佳琦具备高商业价值， 引来一些不良商

家的觊觎。

2019 年 9 月， 毕某、 卢某在杭州注册成

立了美腕 （杭州）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佳琦

影视文化发展 （杭州） 有限公司， 在未经授

权的情况下， 冒用李佳琦的名义， 生产、 宣

传、 销售“李佳琦严选” 自热速食、 方便速

食以及休闲食品系列产品， 并将李佳琦的肖

像和姓名印制在产品的外包装上。 不少消费

者被误导， 继而购买。

商品在市面流通后不久， 李佳琦的一些

忠实粉丝发现该系列零食并非李佳琦出品，

而是被商家擅用了肖像、 姓名等信息。 为帮

助自己的偶像维护权益， 粉丝们陆续购买了

一些侵权产品邮寄给李佳琦。

事实上， 李佳琦从未与佳琦影视文化发

展 （杭州） 有限公司、 美腕 （杭州） 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有过合作。

2020 年 3 月， 李佳琦将上述两家公司诉

至萧山法院， 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 赔礼道

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 维权费用共计 106 万

元。

8 月 26 日， 萧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

起人格权纠纷案， 两被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参加诉讼， 法庭依法缺席审理了该案。

9 月 8 日， 萧山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佳琦影视文化发展 （杭州） 有限公司、 美腕

（杭州）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所有侵犯

李佳琦肖像权、 姓名权的行为， 召回、 撤换

使用了原告肖像、 姓名的产品、 宣传资料等；

向李佳琦进行书面澄清及致歉； 佳琦影视文

化发展 （杭州） 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企业

名称中使用“佳琦” 字样； 赔偿经济损失 16

万元。

（来源： 中国法院网）

□见习记者 张旭凡

拿到胜诉判决， 在执行阶段也顺利查找到债务人财产， 并且成功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了查封冻结，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
贷案件， 但在财产变现的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却在三年里多次拖延， 让司法拍卖几度中断……

在法院执行过程中， 存在一部分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通过提起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 以达到拖延执行、 抗拒执行的目

的， 严重影响法院执行工作的高效开展， 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 对此，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为上海基层法院首

次采用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保单方式， 让 “老赖” 处心积虑的百般拖延变得无计可施。

那么， 何为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它通过什么方式发挥作用？ 它的引入又有什么意义？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长宁法院执
行局局长和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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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拖延执行，屡屡摁“暂停键”，长宁法院引入“保险”破困局

首例“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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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拖延，几度暂停，一条艰

难的执行路

张某与洪某夫妇存在借贷纠纷， 2017 年

1 月， 双方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协议， 洪某需

归还借款本息共计 1248万元， 但他一直未按

协议约定还钱。 2017 年 4 月， 张某向上海长

宁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法院依法启动对洪某

妻子邹某名下一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但由

于洪某等人的多次阻挠， 法院执行工作难以

顺利推进， 拍卖也几度暂停。

作为该案的执行法官， 上海长宁法院执

行局俞惠琴法官介绍， 仅从 2017 年年底至

2018 年上半年内，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就以各

种理由三次提出执行异议。

第一次， 一名案外人称其是房屋租户，

拍卖影响了他的实际居住， 但最终他自行搬

离。 “主要还是为了拖延时间。” 张某的代理

律师陆钟晖说道。 第二次执行异议是权属关

系问题， 邹某提出这套房产是自己名下的，

与债务无关， 2018 年 2 月， 法院依照查证事

实驳回其主张。 第三次， 洪某又以公司的名

义提出执行异议， 但最终也撤回异议。

2019 年年初， 法院再次启动拍卖流程，

对房屋进行评估后， 洪某以签署付款承诺的

方式， 与张某达成协议， 约定先给付 500 万

元， 剩余款项年底再还清， 双方达成执行和

解后拍卖被撤回， 但洪某夫妇在支付了 500

万后就再无下文。

2019 年 12 月 17 日， 迟迟未收到剩余

800 多万元债务的张某再次申请重启拍卖程

序。 这时候被执行人又以评估公司出具的评

估价格有误以及评估报告未送达等为由， 向

法院再次提出执行异议。

被执行人屡次提出执行异议， 这些异议

申请也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一方

是久久拿不到欠款，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申

请执行人， 一边是多次恶意阻挠拍卖进程的

被执行人， 而法院也只能按流程办事。

眼看着涉案房屋的拍卖程序又将被按下

暂停键， 执行工作即将再次陷入僵局， 上海

长宁法院执行局结合当事人的实际状况， 引

入了“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参与财产处置，

让司法拍卖得以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为申请

人提供能力和底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申请人提供充分有

效的担保， 请求继续执行的， 应当继续执

行。” 也就是说， 只要申请人提供了与涉案房

屋价值相当的担保， 就可以请求继续执行拍

卖。 但在现实生活中， 在当事人胜诉权益未

实现的前提下， 还要再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

往往导致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迟迟不能实

现。

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俊怡

说道： “在继续执行中， 申请人还没有拿到

实际财产的前提下， 又要另外付出担保的巨

额负担， 可能会使胜诉当事人雪上加霜。” 在

本案中， 面对洪某夫妇的多次言而无信， 张

某也自愿提供担保并希望能尽快重启拍卖，

但是已经被拖欠了千万欠款的张某苦于缺少

资金， 无法提供足够的财产担保， 也因此不

能请求继续执行， 拍卖也将遭遇夭折。 在此

时，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的介入改变了这

一点。

据介绍，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是以申

请执行人为被保险人， 以被执行人、 执行异

议提出方为关系人， 在保险期限内， 因被保

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继续执行存在错误， 给

被执行人、 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造成损失的，

经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经济赔偿责任的，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

定进行赔偿。

作为一款创新的保险险种， “继续执行

责任保险” 让当事人以购买保单的较小代价，

推进财产变现， 从而尽快确保自身权益的实

现。 面对 800 余万元的财产总额， 张某可以

通过极低的费率， 只需要几万元即可推进案

件的执行。

“首先， 通过保险的这样一种形式， 可

以降低申请执行人的担保成本与压力。” 俞惠

琴法官说道。 对张某来说， 他可能因为资金

周转等一系列原因一时难以提供充分有效的

财产保证， 此时， 保险公司的介入可以有力

地弥补这一不足， 让拍卖流程不因被执行人

的异议而中止， 确保了涉案房屋如期上网开

拍， 让执行也可以继续进行。

而当作为被保险人的张某向人民法院请

求继续执行存在错误， 给被执行人洪某夫妇

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造成损失时，

按照法院的判决应由申请执行人张某承担赔

偿责任， 这时候保险公司就需要按照保险合

同进行赔偿。

换句话说， 通过“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申请执行人既有了请求继续执行的能力， 也

有了继续执行请求存在错误需要赔偿的底气。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 在投保时也需要对方提

供判决书、 调解书等等相关证据材料， 通过

严格的审核后才会签署合同。” 俞法官补充

道。

多地尝试，打击“老赖”，他们

在行动

“老赖” 问题始终是执行案件中的一个

顽疾痛点， 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此前， 也有其他省市对“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进行了尝试。

和张某的遭遇一样， 2019 年， 北京的一

家公司遭遇对方逾期五年未偿还总价三千余

万的欠款， 并且对方案外人在司法拍卖程序

后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而根据法律规定， 案

外人异议审查期间， 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

的进行处分， 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的，

应提供充分、 有效的担保。

对于该公司而言， 无论是在中止执行中

等待可能历时一年多的诉讼裁判结果， 还是

为了恢复执行提供全额财产担保， 都是实现

法律权利中的一项沉重负担。 在此情况下，

承办法官接受了该公司将责任保险作为提供

担保的方式引入执行保全程序的申请， 在投

保后， 保险公司向法院出具 《继续执行责任

保险保单保函》 以及相关审核资料， 法院依

据该保函依法恢复对被执行人名下房屋的评

估、 拍卖程序， 从而加快财产变现处置流程。

被执行人故意拖延执行进度， 拉长执行

周期， 以达到阻挠财产尽快变现的目的， 严

重影响了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兑现， 而“继续

执行责任保险” 的引入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

一剂良药， 除了北京外， 浙江温岭、 内蒙古

锡林浩特等多地也开始率先推进“继续执行

责任保险”， 提供了先行的探索经验。

俞惠琴法官说： “现如今各个法院可能

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被执行人通过各种方式

来逃避、 拖延执行， 作为上海首例基层法院

引用了‘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其实也是拓展

了一种思路。”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案例， 来

推动执行工作中执行变现的难点， 提升当事

人胜诉获得感。” 曾俊怡局长说道。

下一步， 上海长宁法院还将按高院“固

成果、 补短板， 重长远” 的工作要求， 围绕

积极打造“最温暖、 最讲理” 法院目标， 攻

坚克难， 不断探索创新执行方法， 切实解决

好执行案件中财产变现难、 时间跨度长等

“执行最后一公里” 问题。

浙江杭州公开宣判“口红一哥”侵权案

  8 月 20 日上午， 在上海长宁法院执行局俞惠琴法官的面前， 执行案件的申请人与大地
保险公司当场签署了执行责任保险合同并提交法院备案。


